中共红石镇党委关于县委巡察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9月24日至12月30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红石镇官道沟村党组织进行了常规巡察。2025年2月20日，县委巡察组向红石镇官道沟村党组织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存在差距，学思践悟不够深入。一是制定2025年学习计划，严格落实学习制度，组织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精神共计5次，形成会议记录，确保学习常态化。二是结合实际研讨。深化研讨交流， 围绕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分析面临问题及结合本村实际，已开展专题研讨4次，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参与研讨，力求学用结合，指导实践。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学习研讨台账4次，记录每次学习和研讨的内容、成果及落实情况。将学习和研讨情况纳入村干部年度考核内容，加强监督和激励。四是冷棚与承租人签订合同到2027年，通过协商并达成意向，到期后提高租金。五是冷库项目达成承包意向，于2025年10月承包用于存放鲜板栗，租金2000元。六是在县委第一巡察组的帮助下，邀请县农业农村局蚕业技术专家到官道沟村开展专项培训，参加农户30户，发放《柞蚕放养实用技术》用书30册。七是组织村干部参加产业技能培训，与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老师面对面交流柞蚕、树莓的养殖、种植相关技术，请老师进行指导，提供专业意见。
2.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存在差距，林业管护职责履行有差距。一是强化养蚕户林业保护监管，对辖区内养蚕户进行全面摸排，明确放蚕区域、林木种类及管护责任，对13起涉及滥伐林木的蚕农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责令恢复植被对涉案管区的护林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进行扣分处理。二是加强宣传引导，组织护林员培训3次，向养蚕户普及林业法律法规，发放宣传单500余张。三是深化森林防火全链条防控。在重点林区入口、村组公示栏增设防火宣传品，并对本村防火重点人员进行入户宣传，入户签订森林防火明白卡、防火承诺书900份，在商店等群众聚集区张贴防火通告300余份，悬挂防火旗10面，防火条幅3条，车用防火旗20面等。同时利用微信群定期推送防火警示、案例典型，强化宣传效果；完善防火应急预案，每季度开展防灭火演练，确保及时处理火情，避免经济损失。四是压实责任健全考核机制。将养蚕户监管、防火成效纳入村级林长考核指标，实行“周巡查、月通报、季约谈”，林业站每周对村级林长履职情况及护林员履职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对连续两次考核垫底的村进行约谈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优化护林员考核标准，明确“发现违规用火+制止滥伐行为”为核心考核内容，按案件上报数量和质量淘汰履职不力人员。林业站共抽查护林员在岗情况和管区管护情况12次，发现问题后对2名护林员进行扣分处理。
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存在差距，村级河长制落实不到位。一是明确河长职责，细化分解任务，落实到每月巡河4次，从2025年1月至今，村级巡河28次，及时排查出河面漂浮物、沿岸垃圾，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污染，并且长期高频巡河形成震慑力，减少破坏河道的行为，可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电鱼行为，让水更清、岸更绿。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宣传垃圾入河危害，在2025年4月至5月开展河道集中攻坚清理行动，共清理河道7公里，在各组指定垃圾投放点，由公益岗人员定时收取，建立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三是对1名利用电鱼设备非法捕鱼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没收电鱼设备，并广泛宣传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性，通过发放宣传单100余份，倡导文明、合法的捕鱼方式，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电鱼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水域生态的良好氛围。
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存在差距，村规民约流于形式。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丰富村规民约内容。针对村规民约内容简单，缺少爱国守法、乡村振兴等多项内容的问题，落实2023年民政局要求，将村规民约内容从原来的十条调整为“爱国守法，共建法治乡村；产业兴村，共促增收致富；生态宜居，共护乡村环境；乡风文明，共树良好风尚；治理有效，共守集体规矩”5个方面14条内容，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二是广泛征求意见增强村规民约可操作性。让村民广泛参与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充分发挥村民积极性和自主性，坚持做到协商充分、参与广泛，主动征求人大代表、驻村干部、村老党员的意见建议，按照“易记、易懂、易行、可成习惯”的原则，切实提高村规民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三是以案说纪开展村规民约教育1次，以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利用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开展以案促教、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活动，教育引导党员群众增强守法观念，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让大家深刻认识到违纪违法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四是加强引导，在宣传学习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发挥村规民约的引导、教育、警示、约束的作用。
5.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不够有效，推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主动作为不够。一是做好康官线主干道路段的防滑工作，2024年冬季到2025年春季主干道以雪为令，及时铲除路上积雪4次，并进行16处坡路、弯路的加强防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二是经请县公路部门对桥梁进行鉴定，投入1.2万元，对三座桥梁缺失的护栏和立柱进行补修和新换。三是道工及时做好道路维护，及时进行水泥垫坑槽20立方米，修剪道路两侧杂草2公里，并限定运输车辆核载，排除安全隐患。
6.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不够有效，推动安全供水保障不够有力。一是积极向乡村振兴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已经得到批复对8组水井新修，但因管道需要经过农田，待秋收后实施。二是对1、3组水井及老化管道进行维修更换，确保水网畅通。
7.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不够有效，服务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意识不够。一是宣传推广。通过村广播、公告栏、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对文化活动进行广泛宣传，开展广场舞活动30场次。二是资源整合。积极整合村内外资源，改善文化活动场地环境，清理随意堆放的柴火垛，更换地面凹凸不平活动场所，新选活动场所1处200平方米。三是村部院内文化广场全天候开放，群众可自行选择时间进行各类文体活动。
8.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推动群众参与监督村级重大事务决策意识缺失。一是加强培训与教育。组织村干部专题培训1次，深入学习“四议一审”程序的具体要求与意义。二是完善内部沟通机制。建立定期会议制度，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三是强化监督机制。由村监会负责监督“四议一审”程序的执行情况。制定流程图并公开公示，补全程序缺失事项，对已实施但未履行程序的项目，需补充召开相关会议并形成书面记录，报乡镇备案。四是完善村级决策清单，明确必须履行“四议一审”的事项范围包括扶贫资金使用、集体土地承包、公益事业建设、部分超过万元支持等。
9.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村务监督责任虚化。一是阳光三务立行立改，均已录入，在每月15日前将年度、季度、月报及时录入。二是村章及村监会公章按规定保管，村章已经返还村民委员会，由专人保管，村监会公章由村监会主任保管。三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补充2022年确定走访贫困户名单金额及2024年村集体冷库发包等事项监督程序。四是2024年度贫困走访名单从检测户人员中，由村级挑选出实际困难人员，形成会议记录后交由农经站审核、拨款。         
10.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集体资产及运行情况底数不清。一是经与相关部门协调取得光伏发电项目入账所需材料，目前两个光伏发电项目已经上账。二是列明冷库、蓝莓大棚等4项固定资产明细。三是将2021年至今8份资产发包合同保留存档，集体资产发包合同专人专管。四是对于公益林款及时与林业站、经管站对接，掌握具体情况，并列出明细及时将各组金额告知村干部、组长、村民。五是对2023年村账面账的40000元飞地大棚收入列出收入类型及条目，向村作出说明，完善固定资产台账，熟悉掌握每个项目的租金收入、保险支出等情况。
11.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合同签订不严谨。一是对于合同中存在的不严谨之处，我们把官道沟村近几年的承包合同一一比对，其中有1份大棚租地合同边界四至未体现，也没有标注，经与当事人同意，将边界四至、租赁期限重新完善。二是对1份发包合同没注明固定资产、未约定保险事项以及安全责任等条款，根据协商结果，已补充条款，确保合同内容更加严谨、规范。三是1份冷库发包合同承包年限与日期不符问题，经调查是当时笔误，以承包年限为准，经合同双方同意，进行更改。四是今后发包等集体事宜，包括村集体冷库等集体项目发包严格履行“四议一审”，要提前开两委会研究，按要求通过线上平台交易，禁止私下交易。 
12.廉政风险防控存在薄弱环节，村级财务管理意识缺失。一是由农经站将村集体债务列出明细，并告知村“两委”干部。二是成立丹阿线审计小组，与镇里的丹阿线专管人员对接，将底数资料复印留存；将内部往来债务人员名单留存，履清债权人及欠款金额，并制定还款计划。三是组织村书记、村会计参加镇里、县里组织的财务培训3次。四是明确提出对于上万元的支出要履行相关手续，并且杜绝现金支出，制定官道沟财务管理制度。五是在镇农经站指导下，列出5.3万元支出明细，并进行公示。    
13.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短板，村“两委”班子领导力弱化。
一是加强后备力量培养，注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选拔了5名后备干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为班子持续发展储备人才，通过“老带新”跟班学习，解决队伍断层问题。二是加强对招引大学生的管理和业务指导，由村党支部书记对招引大学生出勤状态进行签字确认，督促其经常性驻村工作，并建立“一对一”心理疏导通道，及时了解其婚姻家庭、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困惑，避免因生活问题影响驻村积极性。三是针对巡察组指出的6次会议召开不合规问题，已全部进行重新审议与规范完善。四是修订完善了《支委会议事规则》，强化了会议决策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五严管人员队伍，夯实基层基础，立即终止非中共党员的外聘人员党务工作。
14.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短板，疏于对党员的日常监督和管理。一是启动分层分类谈话工作，已完成谈话20人次，解决党员实际困难15件。二是结合2024年度组织生活会，规范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支部评定”程序，对全村44名党员完成评议，评定优秀党员13名、合格党员31名。同步将评议结果在党务公开栏公示期满后，及时上报上级党委备案。三是2024年度组织生活会会前组织党章党规专题学习，班子成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6份，支部书记审核把关实现全覆盖；在会上累计提出批评意见30余条，有效杜绝“走过场”现象。建立支部书记、支委成员“双带头”示范机制，上级党委列席督导率达100%。会后48小时内形成问题整改清单12项，通过党务公开栏公示整改进展，目前已完成整改12项，整改情况将作为下一次组织生活会首要汇报内容。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5763241；通信地址：红石镇红石砬村1组；邮编118205。



                           中共红石镇委员会
                                2025年10月29日
